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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鸦墙
抒情也当有边界 舆论不是司法公正的敌人

■洛浦听风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洛阳晚报#龙门e站# 洛阳晚报官方微博，最爱洛阳最懂你

【新闻背景】最近，华中科技
大学里的“东九墙”成了热门话
题：两堵满是涂鸦作品的水泥墙，
在学生与保卫处的涂了又抹、抹
了又涂之间不断“变身”。据悉，
墙其实非校方所建，至于墙的去
留则尚在协商中。（9月26日《南
方都市报》）

学生涂鸦，校方刷白，听起来
就是很煞风景的事，于是在网上
被骂惨了。骂声是要证明中国的
高校刻板无趣，不懂得生活艺术
与人文抒情。

其实，不妨先回到涂鸦墙事
件上来：一者，这两堵墙已被证实
非校方所建。校方总务长办公室
称，墙是土地使用权人为了对其
土地进行封闭管理所为。二者，
部分涂鸦墙照片的作者@Relaxixi
在微博上澄清，“学校担心墙的所
有者会对学生做出危险行为，从
而将其全部喷白”。更值得注意
的是，@华中科技大学校内记者团
也表示，在整个过程中，未见有学
生因此被校方“打击报复”。

既然产权不属校方，且校方
还在为学生的乱涂行为不停地

“擦屁股”，那为何还要诘责学校
扼杀学生的创作灵性？有一点是

肯定的，涂鸦的自由与美好，总得
恪守社会的基本公序良俗。艺术
不是老大，因为它的上头还有道
德与法。一旦涂错了地方，就算
是齐白石或莫奈的真迹，恐怕也
不能摆脱侵权的嫌疑。

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思维怪
圈：看到涂鸦，就想到合法的涂鸦
墙，就判定反对涂鸦是不合理之
举。一味在涂鸦墙上抒情，而罔
顾“墙的归属”等事实，那么，舆论
的公共理性何在？常识告诫我
们：论据是为论点服务的，理据的
真实与客观，可能比思辨的逻辑
与智慧来得更为重要。因为这是
对事实与历史的尊重，是一种亘
古至今难得的“保守主义”——它
确保结论的纯洁性与正义性，确
保我们的思想不至于沦为标签化
的商品或先入之见的赝品。

推进这个时代向前的力量，
不是诛心之论，而是理性的光
芒。看到官员就想到贪腐，看到
医生就想到红包，看到弱者就判定
有理……真相消隐，是非退位，吁
求客观的同时却在践行着主观主
义逻辑——就像面对华中科技大
学的涂鸦墙，我们究竟是先看到什
么还是先联想到什么，这个问题，
测试着舆论监督的成色。

□小荻

【新闻背景】各方高度关注的李某某
等人强奸案，昨日上午公开宣判，法院以
强奸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 10
年。（见本报今日B06版）

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因为涉案者的
父母——知名歌唱家李双江和梦鸽的身
份，成为半年多来热度不减的公共事件。

公众的关注、舆论的发酵，从来都不是
要影响正当的司法程序，而是对司法公正
有吁求与憧憬。正因此，对李某某依法做

出公正判决，实实在在是法治的胜利。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不存在矛盾，

只需要可靠的制度保障。唯愿，每一个个
案，都能自觉而自信地接受公众与历史的
检验，以透明和规范让公众对法律的信仰
牢不可破。

当然，回顾整个案件，太多的情绪和
立场，包括律师的口水战、李某某母亲的
各种表现、受害人证词的矛盾之处等，确
实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对真相和规则的
追究。如今，一审判决下来了，也许大家
可以更好地抛开这些东西，真正迎来一次
法治思维的启蒙。

□杨朝清

【新闻背景】近日，陕西省铜川市教
育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文，通
知要求凡承担学生供餐的学校，一律实行
校领导陪餐制度，目的只有一个：让学生
吃得更安全。（9月26日《华商报》）

在理想的图景里，“陪餐制”强化了学
校领导的监管责任，有利于瓦解校方和供
餐方可能形成的利益同盟，使校领导和学

生成为利益相关的共同体，从而牵牛牵住
牛鼻子。

让人担心的是，若缺乏强有力的实施
操作系统，这个制度难免落入“初衷良好，
方法僵化，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怪圈。

校领导愿意守规矩地心甘情愿地将
自己“捆绑”在食堂吗？由于缺乏相应的
奖惩制度和约束条款，“陪餐制”很容易被
钻空子。而虚化、悬置的“陪餐制”，由于
缺乏实际的惩处功能，只能起稻草人的唬
人作用。

“陪餐制”不能成为稻草人


